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石林云投石化有限公司大屯加油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石林云投石化有限公司大屯加油站建设项目
	昆明市石林县环城南路
	云南云投石化有限公司
	云南兰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石林云投石化有限公司大屯加油站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环城南路。
建设单位：石林云投石化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投资：总投资2830.59万元，环保投资33.3万元。
行业类别：机动车燃料零售[F5264]

	废水：

1）项目拟建设1个容积大于2m3的油水分离池，用于处理项目区地面清洁废水后外排；

2）项目拟建1个容积大于3m3的化粪池，用于处理项目区产生的生活污水；
3）加强储油罐及加油管线的防腐蚀、防渗漏措施，防止漏油污染。
4）新建1个油水分离器，用于处理食堂废水，实现油污分离。
废气：1）加强加油站操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学习，严格按照行业操作规程作业，从管理和作业上减少加油机作业时由于跑冒滴漏造成的非甲烷总烃损失。
2）项目运营期间进出加油站的车辆排放的汽车尾气，通过绿化吸附措施处理。
3）加强项目区内垃圾收集设施管理，及时清运。
4）建有一套油气回收装置，用于收集处理项目运营过程中储油罐及加油枪产生油气。

5)采用密闭卸油方式 

地下水：    

1）项目对于油罐区的设计严格按照《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456-2012）中对防渗措施的规定设计。埋地油罐使用双层油罐，采用地下直埋方式，埋地管和双层储罐做不低于加强级防腐，设置密闭卸油口。设渗漏检测立管，确保油罐内外壁任何部位出现渗漏均能被发现。
2）埋地管道采用双层管道，最低点设检漏点，双层管道坡向检漏点的坡度不小于0.5%。
3）双层油罐的渗漏检测采用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油罐的渗漏，及时做出处理，减少石油泄漏对环境的污染。
4）建设单位对埋地有关的防渗和检漏设施建立专门的管理规程，并指定专人进行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测。
5）根据加油站的实际情况编制地下水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明确职责分工，配备相应设备设施，定期演练并做好记录；

6）在运营过程中定期对加油站进行安全检查，对重点部位，储油罐及附件、闸阀、管线等加大检查力度，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

噪声：     

1）在场站进出口设置警示标识，限制鸣笛并要求低速行驶，降低交通噪声

固体废物：  

1）员工及顾客产生的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2）化粪池污泥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掏；

3）清洗油罐和油水分离池所产生的油渣及油泥由资质单位处置。

4）拟建危废暂存设施，废油污属于危险固废，将其分类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收集                                                                                  


